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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东路北片区配套初中建设项目监管协议 

 

甲方：柳州市教育局 

乙方：土地竞得人 

 

根据河东路北片区 B-2-2 地块挂牌条件“竞得人负责在约定

地块（B-1-5）52663.12平方米范围内建设一所初中学校（规划

班级数 78 班），学校验收合格后产权移交给市教育局，政府不

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”。为顺利推进配套初中建设项目，现将

B-2-2 地块挂牌条件中配套初中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

监管协议予以明确。自本协议公布之日起，凡参与该地块竞买且

最终竞得该地块的竞得人，视为已充分了解、认可并接受本协议

的全部内容。竞得人需严格遵守协议中的各项条款，切实履行自

身应尽的义务，积极推动项目的实施。竞得人（即乙方）须在成

功竞得 B-2-2 地块后的一个月内，与市教育局（即甲方）正式签

订本协议。协议签订后，双方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职责，

共同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，确保学校能够按时、高质量建成并投

入使用，为区域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。 

一、建设用地 

（一）项目建设用地位于河东路北片区 B-1-5 地块，用地面

积 52663.12平方米（约 79 亩），最终以柳州市自然资源部门出

具的用地规划图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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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建设用地另行通过划拨方式供应给乙方，相关税费由

乙方承担。 

二、项目建设及设备购置 

（一）建设规模及内容 

1．新建部分：办学规模为 78 个班，在校学生 3900 人，总

建筑面积 66157 平方米（其中地下面积 3600 平方米），主要建

设内容包括：综合楼 2844 平方米、教学楼 20246 平方米、实验

楼 4040平方米、宿舍楼 23652 平方米、食堂 6000平方米、连廊

5705 平方米、门卫 70 平方米、地下停车场 3600 平方米，以及

场地平整、供配电（学校设置独立变压器）、给排水（设置独立

水表且生活用水与消防用水分离）、道路及广场硬化、绿化、热

水供应系统、升旗台、饮水设施、垃圾站、照明（教室采用护眼

灯）、围墙、校门等配套工程。 

2．改造部分：城中体育园户外运动场改造，建设 400 米标

准跑道及人工草足球场，周边零星场地，改造成篮球场等运动设

施。 

（二）建设标准 

按照《GB50099-2011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》、《教育部关于

印发〈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教

督〔2017〕6号）、《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》（建标

〔2002〕102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发布〈中小学理科实验室装备

规范〉等四个教育行业标准的通知》（教基〔2016〕16 号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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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柳州市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（试行）》（柳发改社发〔2018〕

3 号）、《柳州市市区学校校园绿化建设标准（试行）》（柳教

财基〔2015〕10 号）、《柳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等政

策文件和规范要求执行。 

（三）装修标准 

1．教学楼、宿舍楼、综合楼、实验楼、食堂。普通教室、

专用教室、行政办公用房、楼道及楼梯间地面为水磨石地面、楼

道采用铁艺栏杆及木护手。墙面、顶面采用环保乳胶漆粉刷，墙

裙设置 1.50米高 300×400釉面砖墙裙。音乐教室地面为复合木

地板，墙面和顶面均为吸音材料墙面和吸音吊顶。报告厅地面为

800×800 防滑砖地面，墙面为吸音墙面，顶面为吸音吊顶。食

堂按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关规定设计。 

2．实验室区域。墙面除环保乳胶漆外，部分实验室可能会

根据学科需求，采用耐腐蚀、易清洁的墙面材料，如瓷砖或防火

板。地面选用耐酸碱、防滑的地砖或环氧树脂地坪，以适应实验

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化学物质泄漏等情况。实验台采用耐腐蚀、承

重能力强的材质，台面平整光滑，配备水槽、电源插座等设施。

通风设备安装到位，确保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气体能够及时排

出室外。 

3．卫生间。墙面面砖至顶，设置铝塑板吊顶。地面采用防

滑地砖，设置排水坡度，确保地面排水顺畅，防止积水。选用质

量可靠的卫生洁具，如蹲便器、小便斗、洗手盆等。采用砌体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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砼板做隔断，高 1.8米，面贴普通釉面砖，隔间门采用贝特板门。

给水管采用金属制品，给水主管宜按满负荷计算管径，必要时加

大一级管径。阀门、水龙头采用不锈钢材质。卫生间必须做沉箱，

结构深度 500mm，且沉箱应做二次排水，沉箱结构闭水实验完成

前不得安装立管，沉箱防水完成后方可砌筑管井，管井砌筑时必

须对二次排水管件进行保护，防止建筑垃圾等杂物堵塞排水孔。 

4．门窗。窗户在符合规范的前提下使用普通铝合金+无色中

空玻璃，普通教室采用成品钢制门、办公室采用钢制防盗门、宿

舍采用成品带气窗钢门，卫生间采用铝合金门。 

5．建筑外墙面。根据外立面设计风格采用小方砖、真石漆

等材料搭配使用。 

6．装修材料环保要求。所有装修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环保标

准，具有相应的环保检测报告，并将相关报告在装修材料进场时

提交甲方。甲醛、苯等有害物质释放量应控制在规定范围内，以

保障师生的身体健康。在装修过程中，要严格控制施工工艺，确

保材料的环保性能不受破坏。装修完成后，需进行室内空气质量

检测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 

（四）设备购置 

1．教室 78 间。高度可调节课桌椅 3900 套，教学一体机 78

套，教室空调 156 台（3 匹、2 台/间），护眼灯 936 盏（每班

12 盏）。电子班牌 78套。 

2．功能教室 25 间。教学一体机 25 套，计算机室 7 间、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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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实验室 4 间、化学实验室 2 间、生物实验室 2 间、美术教室 3

间、音乐教室 3 间、舞蹈教室 2 间、录播教室 2 间，根据教学需

求装修，配置计算机、实验器材等教学用具，计算机室、录播室

配置空调 18台（3匹、2 台/间）。 

3．合班教室 3 间。教学一体机 3 套、合班教室课桌椅 360

套（每间 120 套），教室空调 12 台（3 匹、4 台/间），LED 电

子屏 3块（40平方米），计算机及音响系统 3 套。 

4．报告厅（可容纳 390 人）。条桌、礼堂椅、主席台椅 400

位，多媒体设备 1 套，LED 视频显示系统（50 平方米），灯光系

统 1 套，格力/美的品牌中央空调系统 1 套。 

5．学生宿舍 342 间（可容纳 2736 人）。学生用铁架床及储

物柜 684 套（带步梯 4 人位上下铺钢制双层）、空调 342 套（2

匹，格力/美的），配套热水系统（空气能+太阳能联动）。 

6．教师办公室 40 间（学科教师 240 人、行政及教学辅助人

员 80 人）。卡座式办公桌椅 320 套，教师计算机 320 套，空调

80 台（3 匹、2台/间、格力/美的），打印机、书柜、沙发等办

公室基础设备 40 套。 

7．教职工午休用房 80间（可容纳 160 人）。床 160张（宽

1.2米）、衣柜 160 套、桌椅 160 套、空调 80台（2匹）。 

8．校园网络 1套、智能广播系统 1套（总校园控制+各年级

单独控制）、安防视频监控系统 1套。智能门禁系统（人脸、车

辆识别闸机），电子阅卷系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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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．食堂。厨具设备（整体后厨配套）、满足 2340人同时使

用餐桌椅、中央空调设备、基本水电燃气、就餐环境配套设施、

客货两用电梯 1 部。 

10．城中体育园改造 

（1）篮球馆改造兼备大礼堂功能（可容纳 1300人），吸音

材料装修、多媒体 LED 视频显示系统（175 ㎡）设备、音响系统、

灯光系统、中央空调系统 1套。 

（2）室内场馆改造图书馆、阅览室及书吧功能，书架、阅

读桌等。 

11.其他：综合楼、教学楼电梯共 4部。 

三、监管要求 

（一）项目应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总平报批、

施工图设计、施工图预算等全部前期工作，并开工建设，开工后

一年内竣工交付使用。乙方需将项目总平、单体建筑设计方案及

施工图纸报甲方确认并盖章同意后，方可报送有关部门审定。乙

方在建设过程中接受甲方监督，严格按照审定方案实施。 

（二）为确保采购的教学设备符合学校实际使用要求，双方

应组织专业人员根据学校定位、教学需求以及行业标准，根据本

协议前述“设备购置”清单，进一步制定涵盖设备种类、型号、

规格、性能参数、质量要求、售后服务等方面内容的采购方案，

经甲方审定通过后，乙方按照审定方案开展设备采购工作，并接

受甲方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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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双方依据施工图预算、采购方案签订补充协议，明确

最终建设内容及设备购置内容。 

（四）挂牌地块（以下简称“地块”）楼盘在达到预售标准

的前提下，规划、住建、审批等相关部门根据项目实施进度核发

地块楼盘预售许可，项目具体实施进度以甲方确认函为准。一是

项目在完成全部地下室及基础结构施工时，可核发不超过地块可

售面积 20%的预售许可；二是项目在完成全部单体建筑主体施工

时，可核发不超过地块可售面积 50%的预售许可；三是项目在土

建工程（含城中体育园户外运动场改造）竣工验收合格且移交给

甲方后，可核发不超过地块可售面积 70%的预售许可；四是项目

在完成设备购置及安装，并将不动产证办理至甲方后，可核发地

块可售面积全部预售许可。 

四、移交要求 

（一）项目完工后，乙方向甲方提出移交评估申请，由甲方

根据建设标准、装修标准、设备购置内容等进行移交评估，如未

能达到移交标准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整改，整改期最长不超

过 3 个月。达到移交标准后，乙方才能向住建、审批等相关部门

申请正式竣工验收，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移交甲方使

用。 

（二）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将项目所涉及的土地及其地面建

筑、设备等全部资产移交甲方作为公共教育资源使用，移交过程

中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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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乙方负责收集、整理全部报建、建设相关文件、图纸

等资料，并在竣工验收后 3个月内办理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，在取

得《不动产权证书》后 1 个月内将该证书及全部报建、建设相关

文件资料、图纸等一并移交甲方保存，同时办理移交手续。 

（四）移交的项目资产价值须经甲方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

三方机构核定，核定后的项目资产价值不得低于 2亿元（不含土

地价值），如低于 2 亿元，乙方将差额费用按照甲方要求用于项

目学校办学条件的完善；如高于 2亿元，政府不退还差额费用。 

（五）项目移交后，项目学校管理运营及维护费用由甲方负

责承担，项目由施工单位按照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进行质

保。 

五、其他约定 

（一）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另协商解决，并签订补充

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（二）协议双方出现纠纷时，应当协商解决，如协商无法达

成一致的，依法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（三）本协议一式七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，其他提供相关

部门备案，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（四）协议内容最终以双方正式签订协议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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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

柳州市教育局                  XXXX（企业名称）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2025年 X 月 XX 日 

 

 

 

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         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

 

 

 

柳州市行政审批局 

（盖章） 


